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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银行营业网点服务 评价准则》编制说明

一、工作简况。

（一）任务来源。

根据全国金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《关于发布 2017 年底

前发布的金融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复审结论的通知》， GB/T

32318-2015《银行营业网点服务评价准则》复审结论为“修

订”，中国标准化研究院（以下简称“中标院”）和北京国家

金融科技认证中心（以下简称“北京国金认证”）牵头开展

标准修订工作。

（二）背景及意义。

2015 年 12 月，《银行营业网点服务基本要求》、《银行营

业网点服务评价准则》金融国家标准首次发布，系统提出金

融服务规范，有效提高金融机构服务质量，对于支持金融机

构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的提升具有重大意义。两项国家标准

贯标达标不断提升金融行业普惠金融服务水平，促进银行业

金融机构转型发展，同时两项国家标准走出国门，为“一带

一路”沿线国家的银行标准化建设贡献了中国方案。

随着金融行业数字化转型以及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，公

众对于银行网点服务提出更高期盼，《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》

以及《金融标准化“十四五”发展规划》，也对做好金融标

准化顶层设计、完善新型金融标准体系、强化金融标准实施

宣传、提升金融标准国际化水平、夯实金融标准化发展基础，

提出了更高要求。2022 年 4 月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（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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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简称国标委）下达了《2022 年第一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

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》，（国标委发〔2022〕17 号），

本项目编号为 20220238-T-320。

（三）起草过程。

1.项目启动。2019 年根据银行营业网点服务指南研讨会

初步确定国标修订思路，会后征求金融管理部门、商业银行、

金融科技公司相关方意见后，2020 年 7 月形成草案稿。

2.标准立项下达。2022 年 4 月，《关于下达 2022 年第一

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》（国

标委发〔2022〕17 号），同意标准制修订立项，计划号：

20220237-T-320。

3.成立标准编制工作组及初稿编制阶段。2023 年 4 月至

7 月，在金标委和中标院指导下，北京国金认证联合人民银

行陕西省分行、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、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、

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、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，工商

银行、农业银行、中国银行、建设银行、交通银行、邮储银

行、广发银行、浙商银行、北京银行、陕西信合，港品局合

格评定（深圳）有限公司等机构成立标准编制工作组，开展

标准修订工作。标准编写工作组通过组织多轮研讨会和专题

调研的方式，兼顾考虑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实际情况及监管发

展要求，对标准草案稿进行了修改、完善，形成标准草案文

稿(V3.0)。

4.形成征求意见稿。

标准工作组分别征求了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、商业银行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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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标院、中消协等单位意见，经过认真分析、调研和讨论、

研究和论证，不断修改、完善，2023 年 8 月，形成征求意见

稿，提交金标委相关征求意见材料。

二、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。

（一）编制原则。

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人民至上，必须坚持在发

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，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，不断实

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本文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

思想，增强人民群众对金融服务的获得感，体现数字经济时

代银行网点作为面向客户不可或缺的服务渠道的品牌价值，

以及积极践行普惠、绿色、数字化等发展的社会责任担当。

本文件的编制遵循以下原则：

1.必要性与可操作性。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，公众

对于银行网点服务提出更高期盼，为加强银行服务水平，促

进全面质量提升，落实金融机构主体责任，需对金融机构服

务人员、服务评价体系、评价人员等提出更高的要求。本文

件中评价指标经过前期银行营业网点对标达标实践检验，具

备实际可操作性，适应银行营业网点服务需求。

2.继承性与兼容性。尊重和继承原标准的总体架构和主

要内容，根据银行网点的发展和贯标实践，删除已不适用的

相关内容，增加适应时代发展的新内容。遵循现行法律法规、

政策文件，兼容现有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，及近

年来银行网点企业标准“领跑者”优秀示例，分析比较各标

准的差异，并在此基础之上取长补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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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普适性与可扩展性。立足当下，充分考虑各区域、各

类型、各体量银行营业网点差异化发展现状和实际需求，设

置普适性较高的服务指标。放眼未来，前瞻研判银行网点发

展趋势，增加无障碍设施、适老化服务、绿色低碳等内容，

推动线上线下一体化协同等数字化转型服务，填补原标准空

白，确保标准长期有效。

（二）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。

本文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内容：

1.评价原则遵循公开、全面、公平、最小影响和促进改

进原则。

2.评价内容为 GB/T 32320—XXXX 中规定的银行营业网

点服务环境、服务功能、服务管理、服务优化、消费者权益

保护等内容。

3.银行营业网点服务评价方式包括自主评价、外部评价。

4.评价流程包括前期准备、现场评价、非现场评价、巡

查暗访和评价审议等环节。

5.评价指标体系分为一级指标、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，

其中基础性指标为银行营业网点的基本要求。

本文件主要编写依据：规范性引用了 GB 50763-2012《无

障碍设计规范》、GB/T 41218-2021《银行营业网点 无障碍

环境建设规范》、GB/T 41461-2022《自助银行网点服务要求》、

JR/T 0171—2020《个人金融信息保护技术规范》、JR/T

0253-2022《金融服务 生僻字处理指南》等标准内容。

（三）修订前后主要内容对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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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件代替 GB/T 32318—2015《银行营业网点服务评价

准则》，本文件与 GB/T 32]180—2015 相比主要变化如下：

1.增加了“规范性引用文件”（见2）；

2.增加了“术语和定义”（见3）；

3.更改了“评价原则”的相关内容（见4，2015版2）；

4.更改了“评价内容”的相关要求（见5，2015版3）；

5.更改了“评价方式”的相关内容（见6，2015版4）；

6.更改了“评价流程”中前期准备的相关内容（见7.1，

2015版5.1）；

7.更改了“评价流程”中现场评价的相关内容（见7.2，

2015版5.2）；

8.增加了“评价审议”中申诉机制的内容（见7.5）；

9.更改了银行营业网点服务评价指标中的二级指标和

三级指标的相关内容（见附录A，2015版表1）。

三、试验验证的分析、综述报告，技术经济论证，预期

的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。

《银行营业网点服务评价准则》与《银行营业网点服务

基本要求》的修订保持协调一致，重视银行营业网点应达到

的基本要求之上，从对应的评价维度出发，构建相应评价框

架，设置一系列非基础性指标，使各网点能够实现差异化服

务，同时为银行网点整体布局规划和差异化管理提供参考依

据并能够营造学习标杆网点的竞争氛围，推动网点业务实现

又好又快发展，对提高网点的特色化创新和综合竞争实力有

着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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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与国际、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，或者

与测试的国外样品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。

目前尚没有与本文件内容和适用范围一致的类似标准。

五、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，以及是否合规引用

或者采用国际国外标准，并说明未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因。

本文件为自主制定项目，未引用国际或国外标准。

六、与有关的法律、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。

本文件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的法律、法规。与 GB/T

32318《银行营业网点服务基本要求》保持逻辑统一。

七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。

在本文件的编制过程中，工作组成员对标准的内容进行

了充分的研究和探讨，在编制过程中没有出现重大分歧意见。

八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。

本文件未涉及专利。

九、实施国家标准的要求，以及组织措施、技术措施、

过渡期和实施日期的建议等措施建议。

建议本文件发布后过渡期为三个月。

十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。

本文件修订 GB/T 32318—2015，建议从本文件实施之日

起，现行标准 GB/T 32318—2015 废止。

十一、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。

在本文件的编制过程中，全国金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、

中国标准化研究院、中国银行业协会、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

位的领导和专家提供了具体指导和帮助，在此表示感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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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编制工作组

2023 年 8 月 7 日


	《银行营业网点服务 评价准则》编制说明
	一、工作简况。
	二、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。

